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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3]第一条 参照《关于印发<上海理工大学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年度考核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上理工委[2025]51号）与《关于印发<上海理工大学 2025 年度考核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上理工人〔2025〕12 号）关于考核工作有关精神，为进一步激发资产经营公司领导干部和企业员工干事创业热情，总结相关人员评估年度工作情况，提升公司治理效能，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考核工作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党管干部；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三）注重实绩，群众公认；
（四）分级分类，客观公正；
（五）考用结合，奖惩分明。
第三条 本方案适用于资产经营公司班子、各级干部和公司员工。
第四条 公司班子、各级干部和公司员工年度考核工作在公司党总支和董事会领导下，每年开展一次。

第二章 考核分类和考核内容
第五条 考核分为班子考核、干部个人考核和公司员工考核。
第六条 班子年度考核主要从思想政治建设、领导能力、工作实绩、党风廉政建设、团队协作与作风建设五个方面开展。
（一）思想政治建设。重点考核班子成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政治理论学习的参与度和学习成果情况，以及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单位工作规划与日常管理情况；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态度是否坚定，有无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对学校党委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情况；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包括对企业员工思想动态的关注与引导成效，阵地管理，舆情应对等。
（二）领导能力。重点考核班子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决策效率与决策效果情况，有无决策失误；内部资源整合、任务分配的合理性，与其他部门协作配合的顺畅程度；推动公司改革创新举措的数量与质量，创新成果对公司发展的实际推动作用等。
（三）工作实绩。根据学校年度工作要点进行动态调整，重点考核公司完成年度绩效目标责任（任务）情况。
（四）党风廉政建设。重点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分解与落实情况，是否签订责任书、开展廉政教育活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与运行效果情况；班子成员有无违规违纪行为，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情况；内部监督制度执行情况，以及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态度与成效等。
（五）团队协作与作风建设。重点考核班子成员之间沟通协作的顺畅程度，有无内部矛盾影响工作开展，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情况；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深入基层调研、解决实际问题的频率与效果情况等。
第七条 干部年度考核主要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开展。德的方面重点考核干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能的方面重点考核干部领导能力和业务能力，对正职干部的考核，侧重决策能力、统筹协调能力、抓班子带队伍等情况；对副职干部的考核，侧重协调配合、组织实施、执行力等情况；勤的方面重点考核干部敬业精神和工作作风；绩的方面重点考核干部在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过程中，结合岗位职责、任期工作目标和年度工作任务所取得的重要业绩；廉的方面重点考核干部廉洁自律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情况。
第八条 员工年度考核围绕“德、能、勤、绩、廉”展开：“德”侧重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与家庭美德，坚守正确价值导向；“能”聚焦业务实操、学习适应、协作执行及创新能力，确保胜任岗位需求；“勤”突出敬业精神、务实作风与主动担当，严守工作纪律；“绩”注重本职工作完成质量、重点任务贡献、协同成效及创新改进成果，以实绩论效；“廉”强调廉洁自律、合规履职，严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公司廉政制度，坚守廉洁底线。

第三章 考核方式和程序
[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4]第九条 2025年资产经营公司班子、干部和员工的考核采取定性评价的方式开展。班子的定性评价包括：员工测评和董事会评价。干部的定性评价分为中层正职评价和中层副职评价，中层正职评价包括：公司员工测评、公司班子考核结果和董事会评价；中层副职评价包括：公司员工测评、公司班子考核结果、正职对副职的评价和董事会评价。员工的定性评价包括：群众测评、分管副职领导评价和正职领导评价。
第十条 考核的主要程序：
（一）总结工作
公司撰写年度经营总结报告和党总支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干部对照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考核内容及相关要求，填写《中层干部年度考核登记表》。
员工对照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考核内容及相关要求，填写《公司员工个人年度考核表》。
（二）会议述职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7]公司分别召开述职会议，部门负责人代表班子先进行述职，副职干部依次进行述职，员工再进行述职。
公司述职会议参加范围：公司全体人员，公司外派人员，党员代表。
（三）群众测评
公司员工对班子、干部及员工进行测评。
第十一条 考核分值计算：
（一）班子
班子考核分值构成：公司员工测评占比30%（公司班子成员参加群众测评打分），董事会评价占比70%。
（二）干部和员工
1.公司正职干部考核分值构成：公司员工测评占比20%，公司班子考核结果占比30%，董事会评价占比50%。
2.公司副职干部考核分值构成：公司员工测评占比20%，正职对副职评价占比20%，公司班子考核结果占比20%，董事会评价占比40%。
3.公司员工考核分值构成：群众测评占30%，分管副职领导评价占30%，正职领导评价占40%。
（三）
本方案所有评价环节均采用百分制赋分（满分100分），评分梯度分为：100分（优秀）、80分（良好/合格）、60分（基本合格）、40分（较差/不合格），赋分便于考核分值计算。

第四章 考核结果及运用
第十二条 班子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次。
第十三条 干部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
第十四条 员工的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其中“优秀”的比例原则上小于全体员工总数的 20%。
第十五条 考核等次对应的分值标准为：班子考核90分及以上为优秀、70-89分为良好、50-69分为一般、50分以下为较差；干部和员工考核90分及以上为优秀、70-89分为合格、50-69分为基本合格、50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十六条 资产经营公司党总支根据考核分类将班子、干部正职、副职和员工按照测评分值分别进行统计汇总，会议研究确定考核等次，报党委组织部和人事处审核备案，备案通过后正式生效。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班子或干部不得评为“优秀”：
（一）贯彻落实上级和本级党组织决策部署成效不明显的；
（二）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拈轻怕重、患得患失，不敢直面矛盾、不愿碰真动硬，不担当不作为的；
（三）职责范围内发生意识形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问题和安全稳定责任事故；
（四）在干部学习中，不参加学习或无特殊原因未能完成学习要求的；
（五）对巡视、巡察、审计整改工作完成不力的；
（六）当年度被诫勉谈话及以上处理的；
（七）未能有效完成职责范围内年度核心绩效目标的；
（八）其他原因不宜确定为优秀等次的。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班子一般应确定为“较差”，干部和员工一般应确定为“不合格”：
（一）政治思想素质较差，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
（二）不执行民主集中制，班子运行状况较差，严重影响职能发挥的；
（三）不维护大局利益，严重影响班子团结和政治生态的；
（四）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不力，在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责任制、依法经营管理、安全稳定工作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
（五）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能适应工作要求，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工作中因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
（六）作风不严不实，公共服务意识和责任心差，对涉及师生员工利益的重大问题和师生员工反映强烈的问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回避矛盾，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的；
（七）干部和员工品行不端，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造成不良影响的；
（八）存在不廉洁问题，且情形较为严重；
（九）其他原因应当确定为较差或不合格等次的。

第五章 考核组织、纪律和监督
第十九条 考核工作在校党委领导下，由资产经营公司党总支具体组织实施，干部和员工要积极配合。
第二十条 考核工作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严禁在考核中弄虚作假或利用考核进行打击报复、拉帮结派等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审定后由资产经营公司党总支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如遇上级有关政策调整或其他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
